
南府函〔2024〕91 号

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连南
瑶族自治县中心城区道路街巷

命名的批复

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心城区道路街巷命名的请示》

（南自然资〔2024〕36号）收悉。经 2024年 6 月3 日县政府十

六届第 83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原则同意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心城区

道路街巷命名，请你局依法依规做好相关命名备案工作。

此 复

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7 月 5 日

连 南 瑶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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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三江镇人民政府，县公安局，县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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